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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AF_E9_82_A6_E2_c36_47498.htm 广东省中山市可邦涂料

有限公司在自己的产品上擅用“立邦”字号，并使用了与立

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相似的图形商标，被后者告上法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３日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

定可邦公司及销售商上海鼎富涂料有限公司侵权，要求两被

告向原告连带赔偿人民币９万元。 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

司是一家生产、销售涂料的外商独资企业。２００３年８月

经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准，立邦（中国）受让取得类似英

文字母“n”的图形注册商标和“立邦”文字注册商标。次年

，立邦（中国）先后向廊坊立邦涂料有限公司、广州立邦涂

料有限公司、立邦涂料（广东）有限公司授予对两注册商标

的使用许可。 可邦涂料有限公司则是广东省中山市的一家油

漆涂料生产商。２００４年４月，可邦公司人员在香港注册

成立“日本立邦漆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并于一个

月后获得“来士威ＫＥＢＡＮ”商标注册。当年５月１７日

，香港立邦公司与可邦公司签订为期３０年的“来士威ＫＥ

ＢＡＮ”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协议。与此同时，可邦公司也成

为香港立邦的指定生产制造商，被准许在双方协议范围内对

“来士威”系列商品进行“贴牌”生产、销售。 原告立邦（

中国）向法院递交的诉状中称，被告可邦公司使用的图形标

识，与原告的驰名商标图形极其近似，侵犯了原告注册商标

专用权。同时，可邦公司在使用图形标识时，旁边还带有原

告的驰名商标“立邦”字样，更容易使相关公众对产品的来



源产生混淆、误认。鼎富公司作为一家专业的涂料油漆销售

商，具有明显主观过错，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立

邦（中国）以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分别提起诉讼，请求法

院判令两名被告赔偿人民币２５０万元，并在有关报刊上赔

礼道歉。 被告可邦公司则辩称，其图形标识具有独特含义，

无论是图形的结构还是含义都和原告的图形完全不同，原告

也无足够证据证明是否会使公众发生混淆。另一被告鼎富公

司未应诉、答辩。 上海市二中院审理后认为，法院对被告可

邦公司使用的图形标识与原告的图形注册商标比较，认定两

图形构成近似。基于原告提供的证据，法院对“立邦”图形

注册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显著性予以认定。被告可邦公

司在明知原告产品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依然在其产品

包装和产品宣传中以不适当的方式将香港立邦公司的企业名

称在显著位置上与图形标识配合，突出使用，此行为足以使

消费者产生误认。 法院还认为，被告鼎富公司销售可邦公司

侵权商品、散发侵权产品宣传单，在店堂招牌上使用被告图

形标识的行为，也构成对原告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此外，法院认为，原被告均为油漆、涂料的生产、经营企业

，属同业竞争关系，被告应当对有较高知名度的原告企业及

其“立邦”文字注册商标有所认知，其在产品和广告宣传中

对香港立邦公司企业名称的使用行为，意在借助“立邦”商

标、字号的知名度以及原告的商誉，“搭便车”以达到获得

竞争优势、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构

成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